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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7 日 

農糧企字第 1071061778A 號 

修正「農產業保險試辦補助要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農產業保險試辦補助要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 

署  長 胡忠一 

農產業保險試辦補助要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修正規定 

三、 本署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起補助農民投保本保險之保險費，試辦期間本署補助農民投保當

期保險費比率如附表一。 
四、保險費補助申請之應備文件如下： 

(一) 農民投保前點附表一第一類型至第四類型保險者，得於本署公告受理期限內，填具申請書

（如附表二），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投保標的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申請補助保險費，申請案

件有文件不符、不備或其他欠缺情形，其得補正者，受理之農會應通知申請人於文到三日

內補正： 
１、 保險單副本及繳費證明。 
２、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３、 金融機構存摺記載戶名及帳號頁影本。 

(二) 農民投保前點附表一第五類型保險者，應填具委託書，授權由保險人代為申請及受領補助

款。 
五、保險費之補助作業程序如下： 

(一) 農民投保第三點附表一第一類型至第四類型保險者： 
１、 農會受理前點申請補助案後，應於公告受理期限屆滿後七日內，將申請案彙整造冊函送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本署審核。 
２、 本署應於清冊送達翌日起三個月內完成審核，必要時，得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實地查核。 
３、 經審核符合規定者，本署應將補助款撥由受理之農會轉入申請農民指定之金融機構帳

戶。 
(二) 農民投保第三點附表一第五類型保險者： 

１、 保險人核保後，應將申請案彙整造冊，以媒體資料方式提供本署比對。 
２、 本署應於收件後七日內回復保險人媒體資料比對結果，必要時，得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實地查核。 
３、 保險人應於投保截止日起二個月內，檢具農民委託書影本及保險費補助清冊等資料向本

署請領補助款。 
４、 經本署核定補助金額後，將補助款核撥予保險人。	  



 
 

附表一 

農產業保險試辦期間補助農民投保當期保險費比率 
類型 補助比率 

一、梨 補助三分之一，金額上限為每公頃新臺幣三萬元。 

二、芒果、蓮霧、木瓜 補助二分之一，金額上限為每公頃新臺幣三萬元。 

三、農業設施 
設施結構體補助二分之一，金額上限為每公頃新臺幣

五萬元。 

四、鳳梨 

(一)農民應自付保險契約投保比例達十分之一以上，

本署始予補助。 

(二)以保險契約投保比例為百分之一百計算之保險

費，補助二分之一，金額上限為每公頃新臺幣三

萬元。 

五、水稻 

(一)農民應自付保險契約投保比例達十分之一以上，

本署始予補助。 

(二)以保險契約投保比例為百分之一百計算之保險

費，補助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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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農產業保險補助申請書 
 

 

 

 

 

 

農會名稱 ：  申 請 序 號 
( 農 會 填 寫 ) 

 

申 

請 

人 

資 

料 

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入帳方式 
（擇一填寫） 

1.匯入申請人於所屬農會信用部或接管該農會信用部之銀行開立之帳戶 

帳號:                  
 

2.匯入申請人於郵局開立之存簿帳戶 

局號:       -  帳號：       -  
 

3.匯入申請人其他銀行帳戶 

  銀行名稱:              

帳號:             

※入帳方式若填寫其他行庫之入帳帳戶，所產生之轉匯費用須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檢 

附 

文 

件 

□保險單副本及繳費證明。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應攜正本供查驗) 

□金融機構存摺記載戶名及帳號頁影本。(應攜正本供查驗) 

  存摺記載戶名及帳號頁影本請黏貼於本申請書背面。 

※本申請書所填具事項或檢附文件均屬事實，如有虛偽、隱匿、偽造或變造之情事者，農糧署得撤銷或廢

止補助。本補助款核發後，本人如因保險契約終止、解除、投保金額、費率變更或其他法定事由，致增

加或減少保險費時，本人應於增繳或領退保險費之日起三個月內，主動向農糧署申請補發或退還溢領之

補助款。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農 會 審 查 欄 

 

應檢附文件是否齊全：□是 □否 

 

收執聯(申請人留存) 

茲收到           先生女士農產業保險補助申請書一份。 
(農會受理日期戳記) 

(農會收到申請書後請將下聯撕下並蓋受理日期戳記交由申請人收執留存) 
(農會受理日期戳記) (農會審查人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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